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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讀經 

第二篇  為人得救的禱告與教會中正常的生活 

讀經：提摩太前書二 1～15 

壹、 為人得救的禱告，以完成神的願望 

一、 為著正確教會生活的正確禱告生活 

在提前一章保羅立下美好的根基，積極的說到教會生活。在二章一節他繼續說，『所以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祈求、禱告、代求、感謝。』我們若要有正確的教會生活，首先

必須有禱告的生活。領頭的人，就是那些在教會中服事話語的人，該領頭有這樣禱告

的生活。禱告的職事，是地方教會行政和牧養的先決條件。因此，保羅勸提摩太要為

萬人祈求、禱告、代求、感謝。這是保羅說到神的經綸，並囑咐提摩太為神的經綸打那

美好的仗以後，首次論到教會生活積極方面的話。提摩太必須領頭有禱告的生活。 

1. 禱告的生活－正確教會生活的先決條件：要有正確教會生活的先決條件，乃是有禱

告的生活。正確的教會是禱告的教會。沒有禱告的教會是可憐的。不禱告乃是罪。

所有在教會的人都必須多多禱告，並抵擋不禱告的罪。眾教會中的長老必須接受保

羅的囑咐，『第一』要禱告。 

2. 作今日的提摩太－領頭禱告：每位個別的聖徒都需要作提摩太。我們若要作提摩太，

就必須領頭不爭辯、不閒談、不批評，而要禱告。每當我們聽見一些關於某個教會

的好消息或壞消息，我們就該禱告。不要討論那情況，不要閒談，也不要批評。只

要禱告！照樣，你若聽見關於聖徒或長老的事，要為那人禱告。要有正確的教會生

活，第一個必備的條件就是禱告。我們都需要實行這事！我們若操練自己有禱告的

生活，教會就會活潑且拔高。若有人願作今日的提摩太，領頭禱告，別人會跟隨。

這可由羊群跟隨幾隻頭羊的方式作例證。你若作提摩太，領頭禱告，你所在地的會

眾就會跟隨。 

3. 在看望的事上尋求主的引導：我們不該說這麼多，甚至不該作這麼多，而該更多禱

告。你若聽見聖徒軟弱或退後，不要談論那人，也不要批評他；此外，不要立刻去

看望他，而要為他禱告。你該不該看望他，在於主的引導。你為這事禱告以後，主

若引導你看望那人，就跟隨主去看望他。但不要擅自作任何事情。主若沒有引導你

看望退後的聖徒，你就不該憑自己看望他。甚至在看望聖徒上，我們也可能是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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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望退後的聖徒，若離了禱告和主的引導，憑我們自己作，的確是僭越的罪。

但若藉著我們的禱告，主確實引導我們看望某人，那個看望就會有果效。 

4. 為聖徒的難處禱告 

a. 每當我們聽見聖徒中間的難處，我們也該禱告。我們不該認為自己是老練的，有

資格解決難處。這樣的態度不但是僭越的，也是褻瀆的，因這乃是把我們自己當

作神。我們若知道弟兄們中間的難處，就應當在我們的禱告中將這事帶到主面前。

在作任何事情之前，我們都需要禱告。不僅如此，我們的禱告不該輕率或膚淺；

我們的禱告必須透徹。惟有我們為一件事透徹禱告以後，纔應當為這事作決定，

不是憑我們自己單獨行事，乃是與主是一並照著祂的引導。長老們若這樣實行，

我們所在地的教會生活就會拔高並正確。 

b. 我們若摸著提前二章一至七節裡保羅的靈，就會感覺他的負擔：在教會生活裡領

頭的人，必須有禱告的生活。在這些經文裡，保羅似乎告訴提摩太：『我已給你

看見神經綸的清楚圖畫，及其如何與不同的教訓相對。我也已向你指出，主在祂

的憐憫裡，使我成為祂經綸的榜樣。我也已鄭重的囑咐你，要為神的經綸打那美

好的仗。如今在我靈裡深處有負擔勸你要禱告。我勸你要為萬人祈求、禱告、代

求、感謝。不要以為教導在禱告之前。不，禱告必須是第一，教導是其次。』 

二、 敬虔莊重： 

保羅指出我們該為萬人禱告以後，就繼續說，我們『為君王和一切有權位的也該如此，

使我們可以十分敬虔莊重的過平靜安寧的生活』。平靜安寧的生活，是一種不僅在外面

環境上，連裡面的心和靈，都是平靜安寧，沒有攪擾的生活，使我們可以敬虔莊重的

過可享受的教會生活。敬虔，即像神，與神相像，彰顯神。基督徒的生活，該是在凡事

上彰顯神並有神樣式的生活。莊重，指一種在人格上配得極度尊敬的品格，含示尊嚴，

引起並博得別人的尊重。敬虔是彰顯神，莊重是向著人。我們基督徒的生活，該以一

種博得人極度尊敬的可敬品格，向人彰顯神。 

三、 我們的救主神： 

提前二章三節說，『這在我們的救主神面前，是美好且蒙悅納的。』在這封書信裡保羅

強調救主神。因此，在本節裡他不是說到恩典的神，也不是說到憐憫的神，乃是說到

救主神，拯救我們的神。 

四、 神的願望： 

在四節保羅說，『神願意萬人得救，並且完全認識真理。』我們該為萬人禱告，因為我

們的救主神願意萬人得救，並且認識真理。神的願望需要我們的禱告使其實現。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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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得救的人完全認識真理。真理意即實際，指神話語所啟示一切真實的事物，主要

的是作神具體化身的基督，以及作基督身體的教會。得救的人對這些事都該有完全的

認識，完整的領會。 

五、 一位中保： 

提前二章五節，『因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也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人基督耶

穌。』在本節裡保羅明白的說，只有一位神。神雖是三一─父、子、靈，但祂仍是一位

神，不是三位神，像許多基督徒所誤認並誤信的。在本節裡保羅也告訴我們，在神和

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中保即中間人。這一位中保就是那人基督耶穌。從永遠主耶

穌就是神（約一 1）。在時間裡祂藉著成為肉體成了人（14）。當祂在地上生活為人時，

祂也是神（三 16）。祂復活後，仍然是人也是神（徒七 56，約二十 28）。因此，只有

祂夠資格作神和人之間的中保，中間人。 

六、 在適當的時期，這事就證明出來 

1. 提前二章六節說，『祂捨了自己，為萬人作贖價，在適當的時期，這事就證明出來。』

捨，直譯，給。基督要作我們的中保，就必須捨了祂自己為萬人成功救贖。贖價，

原文意，賠償所付的贖價。祂有資格作神和人之間的中保，不僅是在祂神聖和屬人

的身位上，也是在祂救贖的工作上。祂的身位和工作都是獨一無二的。 

2. 在本節裡保羅說到『在適當的時期，這事就證明出來』。基督捨了自己，為萬人作

贖價，這事實成了一個見證，要在適當的時期證明出來。無論何時這事實被宣告，

那就是這見證在適當的時期向人證明出來。譬如，這事實在非洲被傳講，那自然就

成了在適當的時期向非洲人證明出來的見證。 

七、 保羅的三重身分： 

保羅在七節下結論說，『我為此被派，在信仰和真理上，作傳揚者，作使徒（我說的是

真話，並不是謊言），作外邦人的教師。』傳揚者乃是傳揚基督的福音，正式宣告神新

約經綸的人。使徒乃是受神差遣，帶著神聖的託付，為神設立教會的人，是神差到世

上的大使，為著完成神的定旨。教師乃是教導、解說並說明神永遠定旨和神新約經綸

之內容的教導者。保羅為著外邦人有這三重的身分和使命。 

八、 信仰和真理： 

保羅在信仰和真理上有這樣的身分。信仰在此指那在基督裡的信仰（三 13，加三 23～

25）。真理指新約所啟示神經綸中一切事物的實際，指神話與所啟示一切真實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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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是做神具體化身的基督，以及做基督身體的教會。這就是相信並且完全認識真

理的人。保羅被派作新約的傳揚者、使徒和教師，乃是在這信仰和真理的範圍與元素

裡，不是在舊約律法、豫表和豫言的範圍與元素裡。 

九、 成為肉體的原則： 

本篇信息的題目是『為人得救的禱告，以完成神的願望』。神雖有這樣的願望、心意要

拯救人，但祂惟有藉著成為肉體的原則纔能達成祂的願望。這就是說，祂無法直接拯

救人；祂必須藉著我們作這事。甚至天使也沒有被神指派，有這樣的使命以實現神的

願望。這使命只信託人。為著實現這使命，我們需要禱告。根據行傳十章所說，彼得和

哥尼流都在禱告。彼得在房頂上禱告，哥尼流在他家中禱告。禱告從雙方升到神的寶

座，以實現神的願望。藉著這禱告，神就能成就祂的願望，拯救外邦人。頭一個得救的

外邦人家，就是哥尼流家。這一個例子顯示，為著實現神叫人得救的願望，我們的禱

告是要緊的。 

貳、 教會中弟兄姊妹的正常生活 

一、 弟兄們 

1. 隨處禱告：關於弟兄們，保羅在八節說，『所以，我願男人無忿怒，無爭論，舉起虔

聖的手，隨處禱告。』在地方教會中，領頭的人必須有禱告的生活，如一、二節所

囑咐的，藉著隨時隨處的禱告，建立禱告的榜樣，給眾肢體跟隨。在以弗所六章保

羅告訴我們要時時禱告，但在提前二章這裡他說要隨處禱告。雖然我們可能時時禱

告，早晨、下午、傍晚、夜間禱告，但我們不太可能隨處禱告。隨處禱告的要求比

時時禱告更高。我們若能隨處禱告，必能時時禱告。 

2. 舉起虔聖的手：我們隨處禱告時，該舉起虔聖的手。手象徵我們的所作所為。因此，

虔聖的手表徵虔聖的生活，就是虔誠屬於神，聖的生活。這樣聖的生活，能加強我

們禱告的生活。倘若我們的手不聖，我們的生活就不是聖而為著神的，我們的禱告

就沒有支持的力量，在禱告中就沒有虔聖的手可以舉起。 

3. 無忿怒，無爭論：八節也勸弟兄們禱告，『無忿怒，無爭論。』忿怒與爭論殺死我們

的禱告。忿怒是出於我們的情感，爭論是出於我們的心思。要有禱告的生活，並不

住的禱告，我們的情感和心思就必須規律到正常的情況，受我們靈中那靈的管治。

爭論，原文指引起爭辯的爭論。保羅這裡所說的不是正常或一般的爭論，乃是滿了

爭辯的爭論。我們若要正確的禱告，就必須避免這點。我從經歷中曉得，我們的禱

告生活會受我們情緒的影響。我若不保守自己在正確的情緒中，我的禱告生活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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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死。忿怒總是破壞我們的禱告生活一段期間。一位弟兄若對妻子發脾氣，他也

許發覺自己幾天無法正確的禱告。我們若要有禱告的生活，就必須學習不情緒化，

或對別人發怒。憑著主的恩與我們的靈，我們必須操練嚴格的管制我們的情感。 

二、 姊妹們： 

在九節，保羅轉向姊妹們。他用『照樣』這辭開始本節。這指八節的『我願』。這也許

指明保羅說到隨處禱告適用於弟兄們，也適用於姊妹們。 

1. 妝飾自己： 

a. 九節說，『照樣，也願女人穿著正派合宜，以廉恥、自守，不以編髮、黃金、珍

珠、或貴價的衣服，妝飾自己。』正派合宜，指適合姊妹們身為神的聖徒所有的

性情與地位。穿著，原文含示舉止風度。姊妹們的風度，主要顯在穿著上，必須

適合她們聖徒的地位。 

b. 廉恥，直譯，羞怯。意即受高貴的羞恥感所約束或控制，含示不輕率鹵莽，乃是

溫和，遵守婦女的禮節。自守指心思清明、自制，意即謹慎小心的約束自己。在

地方教會中，姊妹們該以廉恥、自守這兩種美德作她們的風度，妝飾自己。與廉

恥的美德有關的辭是羞怯。羞怯就是廉恥，有羞恥感，並知道如何表達羞怯。姊

妹在教會的聚會中說話，應當帶著廉恥，帶著一些羞怯說話。 

c. 所有在教會生活中的姊妹都該有廉恥的美德。姊妹們該照著廉恥的原則穿著。這

原則不許可人的身體暴露。女人暴露她的身體是違反廉恥的原則。姊妹需要蒙頭，

不但是身體的，也是心理的、倫理的、道德的、和屬靈的。這是聖經裡說到的廉

恥。廉恥的意思就是女人在各面都完全遮蓋起來。 

d. 許多女人妄用了頭髮，配著其他的妝飾，滿足她們顯美的情欲，尤其在寫本書信

時，羅馬帝國那些生活奢侈腐化的女人，過度的用金子和其他貴價之物的妝飾，

美化她們私欲的肉體。作妻子的基督徒，是聖別的女人，應當絕對禁戒這種神所

定罪的事。 

e. 這裡的編髮特別是指著卷頭髮說的。就是指著在頭上弄出許多花樣來。也就是把

頭髮作成像葡萄樹的鬈絲那樣的一鬈一鬈。今天許多人以為把頭髮作成一鬈一鬈

很時髦，其實在二千年前就已經有了。這裡還題到貴價的衣服。有的衣服有同樣

的價值，而有不同樣的價錢，我們就不應該穿貴重的，把錢多花在裡面。 

f. 姊妹們對於衣裳的問題，總要注意到正派合宜。我們絕沒有意思，保羅也沒有意

思說，一個姊妹穿衣服要馬馬虎虎、散散漫漫的，一點不講究。我們是不應該注

意那些美衣，注意那些貴價的衣服：另一面，姊妹們應該穿上正派合宜的衣服。

一個姊妹最好會安排衣服，能夠用很普通的質料，很普通的價錢，而把它弄得很

整齊。你們不應當好像一點不注意似的。 

g. 有的姊妹，在衣服上花太多的工夫，注重美衣，注重貴價的衣服。另一面有的姊

妹，對於自己的衣服也不注意整齊，也不注意乾淨，馬馬虎虎的，就證明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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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散漫的人。因為特別是女人的衣服，代表她的性格。如果一點不注意整潔，

衣服穿在身上一點不整齊，我們就知道這一個人是放鬆的，是散漫的，是無所謂

的。衣服要正派合宜，要穿得整齊、整潔；簡單，但是整潔。 

h. 我們信主的人所穿的衣服，應當有屬天的味道。不要顯露像世界的人一樣，不要

馬馬虎虎像世界的人一樣，不要太考究像世界的人一樣。我們應該有屬天的樣子，

能夠顯出我們的衣服和我們是一樣成聖的才可以。 

i. 在十節保羅繼續說，『乃藉著善行，以那適宜於自稱是敬神之女人的為妝飾。』

敬神，原文字尾與『敬虔』相同；指對神的尊敬，敬拜神的人對神該有的尊崇與

恭敬。 

2. 學習 

a. 十一節，『女人要安靜學習，凡事服從。』安靜學習，凡事服從，乃是體認姊妹們

身為女人的地位。這保護姊妹們在地方教會中不至越過她們的地位。十二節，『我

不許女人施教，也不許她攬權轄管男人，只要安靜。』這裡的施教，意用權柄施

教，解說並斷定關於神聖真理的教義。女人這樣施教或攬權轄管男人，就是離開

自己的地位。神在祂的創造裡，命定男人要作頭，女人要服從男人（林前十一 3）。

這命定該持守在教會中。提前二章十二節的安靜這辭指沉默不語。 

b. 十三節保羅題出解釋的話：『因為先造的是亞當，後造的是夏娃。』這把我們帶

回到起初。神總是要帶我們回到祂的起初（太十九 8）。二章十四節保羅接著說，

『並且不是亞當受欺騙，乃是女人受誘騙，陷在過犯裡。』十三節說出女人該服

從男人的第一個原因。這裡是第二個原因。夏娃被蛇誘騙（創三 1～6），因為她

沒有一直服在亞當作頭的地位之下，反倒越過自己的地位，沒有蒙頭，直接接觸

那邪惡的試誘者。這是有力的根據，叫使徒不許姊妹們在地方教會中用權柄施教，

也不許她們攬權轄管男人；乃要她們安靜學習，凡事服從。男人作頭乃是女人的

保護。 

3. 她們的得救： 

二章十五節保羅下結論說，『然而女人若活在信、愛、聖別兼自守中，就必藉著生產

得救。』生產是種苦難；苦難限制並保護墮落的人，使其不陷在過犯裡。在十五節裡

保羅題到信、愛、聖別。信是接受主（約一 12），愛是享受主（十四 21，23），聖別

是藉著成聖彰顯主。我們藉著信接受主而得神的喜悅（來十一 6），藉著愛享受主而遵

守主的話（約十四 23），並藉著聖別彰顯主而能見主（來十二 14）。 


